
证券代码：301235 证券简称：华康洁净 公告编号：2026-016

转债代码：123251 转债简称：华医转债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变动触及5%

整数倍暨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提示性公告

特别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为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

券（以下简称“可转债”）转股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以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

54,648,000股减少至53,88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从51.7500%减少至50.0000%，权益变动触

及5%的整数倍。

3、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于2026年2月12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

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4,648,0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0.7048%，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52.3582%）

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谭平涛先生、实际控制人胡小艳女士及一致行动人武汉康

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

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3,131,202股，占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3.0000%。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谭平涛先生、实际控制人胡小艳女士及

一致行动人武汉康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进展告知函》和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谭平涛先生、实际控制人胡小艳女士及一致行动

人武汉康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华康世纪医疗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220号)同意注册，公司于2024年12月23日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750万张，每张面值为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50,000,000.00元，

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会计师、律师、资信评级及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不含增值税）合

计人民币6,183,142.52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743,816,857.48元。

公司可转债转股期限自可转债发行结束之日（2024年12月27日，T+4日）满六个月后的第一

个交易日起至本次可转债到期日止，即自2025年6月27日至2030年12月22日止（如遇法定节假日

或休息日延至其后的第1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息）。

2025年6月27日至2026年3月17日，“华医转债”累计转股2,176,822股，公司总股本由

105,600,000股增加至107,776,822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被动稀释。

（二）股东减持

2026年3月18日，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平涛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759,600

股。

本次权益变动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从

54,648,000股减少至53,888,4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50.0000%，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触及5%的整

数倍。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1 谭平涛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2 胡小艳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

信息披露义务人3 武汉康汇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通讯地址 湖北省武汉市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光谷大道特1号国际企业中心三期1



栋4层03号G1358室(自贸区武汉片区)

权益变动时间
2022年1月28日-2026年3月18日（含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持股比例

被动稀释）

权益变动过程

1、2025年6月27日至2026年3月17日，“华医转债”累计转股

2,176,822股，公司总股本由105,600,000股增加至107,776,822股，

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比例被动

稀释；

2、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谭平涛因自身资金需求，于2026年3月18

日，通过大宗交易减持公司股份759,600股。

综上，导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

份比例下降至50.0000%，变动触及5%的整数倍。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

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股票简称 华康洁净 股票代码 301235

变动方向 上升□ 下降☑ 一致行动人 有☑ 无 □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

等）
减持股数（股）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

（剔除回购股份）

A 股（谭平涛） 759,600 -1.5982% -1.6810%

A 股（胡小艳） 0 -0.0597% -0.0637%

A 股（武汉康汇投资

管理中心（有限合

伙））

0 -0.0921% -0.0983%

合 计 759,600 -1.7500% -1.8430%

注：上述变动比例含因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其他  （公司可转债转股导致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

比例

占剔除回

购股份后

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占剔除回购

股份后总股

本比例

谭平涛

合计持有股份 46,708,990 44.2320% 45.7050% 45,949,390 42.6338% 44.0240%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1,677,248 11.0580% 11.4263% 10,917,648 10.1299% 10.4602%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031,742 33.1740% 34.2788% 35,031,742 32.5040% 33.5639%

胡小艳

合计持有股份 3,123,650 2.9580% 3.0565% 3,123,650 2.8983% 2.9928%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3,123,650 2.9580% 3.0565% 3,123,650 2.8983% 2.9928%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0

武汉康

汇投资

管理中

心（有

限合

伙）

合计持有股份 4,815,360 4.5600% 4.7119% 4,815,360 4.4679% 4.6136%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4,815,360 4.5600% 4.7119% 4,815,360 4.4679% 4.613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0 0

合计

合计持有股份 54,648,000 51.7500% 53.4734% 53,888,400 50.0000% 51.6304%

其中：无限售条

件股份
19,616,258 18.5760% 19.1946% 18,856,658 17.4960% 18.0665%

有限售条件股份 35,031,742 33.1740% 34.2788% 35,031,742 32.5040% 33.5639%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

已作出的承诺、意

是 ☑ 否□



向、计划 2026年2月12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

露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的预披

露公告》（公告编号：2026-015）。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董事长谭平涛先生、实际控制人胡小艳女士及一致行动人武汉康汇

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拟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

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减持不超过3,131,202股，占

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的3.0000%。在任意连续九十个

自然日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

账户后总股本比例的1%；在任意连续九十个自然日内采取大宗交易

方式减持的股份总数，不超过公司剔除回购账户后总股本比例的

2%。（如遇派息、送股、转增股本、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上述拟

减持股份数量将相应进行调整，但减持股份占公司剔除回购专用账

户股份后总股本的比例不变；公司总股本如因可转债转股、股权激

励行权、再融资新增股份上市等原因而发生变化的，上述拟减持股

份数量不变，拟减持股份比例将相应进行调整）。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存在违反其相关承诺的情况。本次股份减

持与此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不存在违反已披露的减持计划及

相关承诺的情形，本次减持数量在已披露减持计划范围内。

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

反《证券法》《上市

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深交所业务规则

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证券法》第六

十三条的规定，是否

是□ 否☑



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

的股份

6．30%以上股东增持股份的进一步说明（不适用）

7．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

3．律师的书面意见 □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

注：1、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2、公司发行的可转债公司债券“华医转债”自2025年6月27日进入转股期，2025年6月27日至2026年3月17

日，“华医转债”累计转股2,176,822股，公司总股本由105,600,000股增加至107,776,822股。上表里本次权益

变动前持股比例系按照公司上市时总股本105,600,000股计算得出；本次权益变动后持股比例系按照截至2026年

3月17日公司总股本107,776,822股计算得出。

3、公司于2024年11月25日首次回购股份，截至2025年6月13日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3,403,400股。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日，剔除公司回购专用账户股份后总股本为104,373,422股。

三、其他情况说明

1、本次涉及权益变动的股东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本次权益变动

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信息披露义务人已履

行权益变动报告义务，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2、本次权益变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

规范运作》《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3、本次减持不存在违反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作出的承

诺。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计划期限尚未届满

且尚未实施完毕，公司将继续关注上述减持计划后续的实施情况，督促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

合规减持，并依据相关规定和减持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武汉华康世纪洁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3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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